
1 
 

亞洲大學教師創新教學獎勵要點 

100.8.24 100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9.20亞洲秘字第1000011038號函發布  

101.4.18 100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101.5.7亞洲秘字第1010004881號函發布  

103.07.30 102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要點名稱、第1、2、3、4點條文  

103.08.26 亞洲秘字第1030010470號函發布  

108.11.20 108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2、3、4點條文 

108.12.11 亞洲秘字第1080016904號函發布 

113.09.16 113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新增第5點，修正第2、3點，原第5點點次變更 

113.10.21 亞洲秘字第1130016833號函發布 

一、為鼓勵各教師依據學生學習動機、學習策略、時間管理方法進行教學之創新，針對教

學、學習評估及學習輔導進行創新精進，以提升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

特訂定「亞洲大學教師創新教學獎勵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創新教學之獎勵方式： 

1.各教學單位於每學年第一學期推薦前學年度創新教學成果成效績優且經公開授課之回

饋績優教師，由各學院與通識教育中心進行初審，並將成效最優教師名單送至教學資

源與教師專業發展中心進行審查作業。 

2.上述各學院推薦名額得依當學年度各學院學系數調整，各學院以推薦一名為原則，學

院學系數每滿四個學系(含)得增加一名推薦名額，推薦名單不得連續兩年為同一名教

師。 

3.教學資源與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將依據本要點三-(二)彙整所推行之創新教學相關資料，

進行校外審查及校內複審，評選出創新教學成效傑優之教師若干名並予以獎勵。 

三、傑優教師創新教學獎勵之審查項目與比例： 

(一)審查委員由校內外專家組成。 

(二)評審資料包含教師課程大綱、成果以及說課、觀課、議課相關資料。 

(三)評分總分為100分，各審查要項與配分如下： 

1.創新獨特性：教學法與課程設計具有創新性、獨特性。(20%) 

2.學用合一性：教學法與課程內容帶入真實世界議題，提升學生興趣，主動學習。

(20%) 

3.關聯完整性：教學法與課程設計，運用合作學習，使學生透過腦力激盪、團隊合

作，共同學習。(20%)   

4.學習動機度：教學法與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中心，提供學生參與體驗或做中學，並

從經驗中反思。(20%) 

5.學習成效性：依公開授課之說課、觀課及議課成果與學生對課程教學之教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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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顯示教學能提升學習成效。(20%) 

四、創新教學之獎勵方式： 

1.評選獲全校創新教學課程傑優教師，頒予獎狀與獎勵金，獎勵經費由學校經費或教育

部計劃補助經費支應，獎勵金得視經費預算彈性調整。 

2.獲創新教學傑優教師執行創新教學績效得列入「彈性薪資」、「教師評鑑」、「教學

獎」及「教師多元升等」之參考。 

五、創新教學觀摩：獲創新教學傑優教師需於一學年內公開授課，提供教學觀摩，以示範教

學創新方法，期能達到教學經驗傳承之功效。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